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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公文線上簽核 
重點摘要 

秘書室2018.11.19整理 



一、重點功能1 
新進人員第一次登入公文系統，僅需鍵入帳號即可，
登入成功後再進行基本資料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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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點功能2 
基本資料之〝登入密碼、電話、傳真〞皆要詳細輸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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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點功能3 

〝個人行事曆〞可註記個人重要事項。 
〝最新消息〞是有關公文之重要訊息公佈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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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點功能4 

〝公文經手〞各承辦人可於此查詢他單位會辦之公文，但要
注意期限，為避免過期無查詢權，請自行另存電子檔。 



6 

一、重點功能5 

承辦人欲查詢自己承辦過的公文，須以個人帳密登入系統後，於
資料查詢/承辦公文(設定查詢區間…等條件)/開始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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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點功能6 

每次登入公文系統時，如有逾期公文則會先彈出
以下提醒視窗，請注意並即時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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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重點功能7 
〝收發作業〞此為登記桌專屬功能，其下兩項功能分別： 

1、登記桌─公文總收發分文由各單位承辦之來文，皆存於此 

      等待各單位分文。 

2、結案歸檔─本單位承辦之公文皆可於此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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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文製作常用類別 
※請注意，書函為便函之性質較不正式。 
另，教育部於102年3月11日來文指正各校報部公文缺失，指明
切勿以〝書函〞報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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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校公文陳核(加簽)流程邏輯1 

◆給誰決行？ 
    1、簽呈 

          (1) 重要事項：一層決行=校長決行。 

          (2) 一般事項：二層決行=本業務單位主
管決行(行政單位一級主管或各學院
院長)。 

    2、收文 

          (1) 重要事項：一層決行=校長決行。    

          (2) 一般事項：二層決行=本業務單位主
管決行(行政單位一級主管或各學院
院長)。 

    3、發文：一律陳核校長決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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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校公文陳核(加簽)流程邏輯2 

◆加簽流程(一) 

    1、原則 

(1)加簽直屬上級：直接點〝人
名〞加簽。 

(2)加簽相關單位：點〝單位登
記桌(與單位同名) 〞=櫃檯。
因其內部分工非其他單位所
能完全掌握，故由單位登記
桌(櫃檯)進行分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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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校公文陳核(加簽)流程邏輯3 

◆加簽流程(二) 

    2、一般流程  

         (1)陳核主管並決行。 

         (2)陳核主管→會辦相關單位→主管決
行。 

         (3)陳核主管→校長決行。  

    3、後會流程：已決行→會辦相關單位

(末關要加簽自己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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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發文注意事項 

(一)創文時點對公文製作類別(函) 
(二)創文時點對簽核狀態 
      1、發電子文或以電子文為主時，點〝電子簽核〞。 
      2、發紙本文(對方非電子交換機關或有實體附件隨文  
            傳送) 時，點〝電子含紙本〞。 
      3、電子發文夾帶附件應注意事項 
            ◆附件總大小不可超過8MB 
            ◆檔案名稱以〝創稿文號末4碼+附件〞為原則 
                ex:7896附件；7901附件1、7901附件2… 
            ◆注意：於漢龍公文系統之附件名稱與檔案名稱是 
               不同欄位！要求不同。但，檔案名稱才是與教育 
               部交換系統溝通的重點，請一定要遵守上述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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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查詢受文機關可否電子交換及其全銜 
請上查詢網站下載檔案

https://register.good.nat.gov.tw/reginfo.ht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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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逾期、展期及銷號等作法說明 

◆公文逾期：每月5日前統計前一個月逾期公文，
印製「各單位每月逾期未結案公文一覽表」
請各單位登記桌追文並盡速完成結案。 

◆展期作業：承辦人至公文系統”最新消息”
或秘書室網頁”表單下載”「公文處理作業
特殊需求」申請表，送至秘書室公文收發承
辦人員協助處理。 

◆銷號作業：自103學年度起不再開放，如有需
求皆以強制結案處理。其申請方式同展期作
業。 

◆解除結案：已結案公文有需要補充說明或需
補齊流程者。其申請方式同展期作業。 


